醫療院所嬰兒室感染預防參考措施

一、嬰兒室須增設隔離床位，以便收容有疑似症狀（如發燒、腹瀉…）之新生兒或母親曾於待（生）產期間出現疑似症狀（如發燒、腹瀉…）之新生兒，床與床間應有適度間隔，不得互相緊鄰，以降低院內群聚感染傳染病發生的機會。

二、每一嬰兒床需定期消毒。新生兒出院後，嬰兒床必須經終期消毒後，才能提供其他新生兒使用，避免發生交叉感染。

三、非嬰兒室當班及有症狀（如發燒、腹瀉…）之工作人員禁止進入嬰兒室。照護新生兒之醫護人員於進入嬰兒室前，應注意手部消毒及更換隔離衣，並於照護每一新生兒前、後，應確實正確洗手，降低交互感染之機會。對於可能接觸之工作平檯，應定期以稀釋之漂白水加強清潔消毒。

四、嬰兒室之護理人員的安排，請依嬰兒數適當調整，以避免負荷過重，影響照護品質。

五、奶瓶、奶嘴均應充分清洗，避免奶垢殘留，玻璃奶瓶應以高壓蒸汽消毒，塑膠奶瓶、奶嘴（含安撫奶嘴）需煮沸消毒後，才可使用。

六、嬰兒室內使用之消毒器具、敷料罐應定期清洗更換。

七、嬰兒室飲水設備之冷水與熱水系統間，不得互相交流。新生兒飲用水，務必使用煮沸過的水。

八、加強母親衛教，母親進入嬰兒室餵奶前應確實洗淨雙手，注意個人衛生，並有適當的餵乳室。

九、回診之嬰兒，嚴禁再送入嬰兒室。
十、若醫院採行母嬰同室措施，在接觸或哺育新生兒前，務必更衣洗手。
